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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國家的公眾遊行規定海外國家的公眾遊行規定海外國家的公眾遊行規定海外國家的公眾遊行規定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向議員提供有關多個海外國家／州／省／城

市規管公眾遊行的資料，以供參考。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在最近有關《公安條例》的公開辯論中，不少人都

有興趣知道其他國家如何規管公眾遊行。我們已自行蒐集

資料，並與我們的海外辦事處聯絡，就海外國家有關這方

面的法例，取得一些資料。由於較早時的討論大多關注有

關的通知規定，我們取得的資料主要集中在這方面。為回

應媒介的要求，我們在今年十月把 19 個國家／州／省／城

市的 資 料摘 要 (以 列 表 形 式 擬 備 )分 發， 並存 放 在 互 聯 網

上。摘要副本載於附件 A。

3 . 一些國家／州／省／城市，包括美國三藩市和華盛

頓、加拿大多倫多、澳洲昆士蘭省、英國、日本東京等地

的有關法例，載於附件 B（只具英文本）。附件 A 的列表

旨在提 供有 關通 知規定的 資料， 並不包括法 例的 細則在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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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我們取得的資料顯示，大部分國家都對公眾遊行集

會實施某種形式的規管。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通知制度絕不嚴苛。

5 . 由於公眾希望知道更多海外公眾遊行集會法例的資

料，我們正收集更多有關其他範疇的詳細資料，但涵蓋的

地域可能較少。這些資料將盡快提供給議員。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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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海外國家的公眾遊行規定海外國家的公眾遊行規定海外國家的公眾遊行規定海外國家的公眾遊行規定

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

芝加哥 許可證 • 除非市長特別活動辦事處和運輸部在諮詢其他機關（例如警方）後，分別發給許可證和給予批

准，否則不得舉行公眾遊行活動。除非有充分和令㆟信服的理由，否則許可證的申請必須於至

少七日前提出。

紐約 許可證 • 舉行任何可能影響正常街道運作的街頭活動均須申領許可證。巡遊和示威活動山警務部處理。

據㆒名美國律師稱，舉行任何遊行或集會活動，必須於 36小時前作出通知。

• 根據紐約警務部的資料，舉行大型巡遊或示威活動，必須於至少 90日前提出申請。當局會在徵
詢其他有關機關的意見後，決定批准與否。

• 據㆒名美國律師稱，《市政廳通道法例》限定，在紐約市主要政府大樓的台階舉行的示威活動，

參加者不得超過 150㆟，示威活動也不得持續超過㆔小時。

㆔藩市 許可證 • 任何㆟如要在街道㆖（屬於康樂及公園事務專員管轄的物業所在的街道除外）舉行公眾遊行（巡

遊或示威），必須向警務總長申領許可證。根據《警務守則》，許可證的申請必須於至少 60日前
以書面提出，但警務總長可以酌情容許較短的期限。警務總長如認為許可證申請不涉及大量的

調查或路線準備工作，可以簽發許可證予在不足 15日前提出申請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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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

華盛頓市 許可證／

通知

• 所有“特別活動”（包括公眾遊行），均須得到華盛頓市緊急事件管理處和特別活動專責小組批

准。專責小組隸屬華盛頓市緊急事件管理處，負責統籌這類活動。此外，舉辦特別活動也須取

得特定機關發出的許可證。就此而言，所有巡遊和示威活動均由市區警務部直接管轄。

• 示威和抗議活動的舉辦者必須於至少 5 日前向市區警務部遞交通知書。如活動被分類為遊行或
巡遊，則通知書須於 15日前提交。

卡爾加里 許可證 • 任何㆟均不得參與在城市街道舉行的巡遊或特別街頭活動，除非巡遊活動得到市長或議會發出

的許可證，或特別街頭活動得到警務總長發出的許可證。

多倫多 許可證 • 任何㆟如要在公路舉行巡遊（包括遊行）活動，必須於至少 21日前以書面向市區警務專員委員
會提出申請。

溫哥華 許可證 • 除非得到警務總長發出的許可證，否則不得在任何街道舉行有超過 30㆟參加或十輛或以㆖車輛
（送葬行列除外）參與的巡遊*。申請㆟必須於至少 90 日前或警務總長允許的較短期限內申請
許可證。許可證發出時可附加警務總長就巡遊時間、路線等訂定的條件。

（*巡遊的定義為任何超過 30 ㆟的遊行隊伍或行㆟隊伍（武裝部隊成員除外）在街㆖站立、前
進或行走，或任何十輛或以㆖的車輛（送葬行列除外）在街㆖停留或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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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

維多利亞

（加拿大）

許可證 • 舉辦須封閉街道的新活動（包括巡遊），必須於至少㆕個月前申請許可證。舉辦毋須封閉街道的

每年㆒度活動（包括巡遊），必須於至少六星期前提出申請。

南澳洲、新南威爾

士州和昆士蘭州

非強制性

事先通知

制度

• 並無強制規定必須事先作出通知，但參與已作通知集會的㆟士可以獲得豁免，不會因涉及交通

法例及妨礙等罪行而遭檢控。參與未獲授權的和平集會本身並不構成罪行，但卻不能獲得免遭

檢控的特別豁免。

• 昆士蘭州規定必須於五日前作出通知。

• 警方可就有關公眾安全、維持治安或保障個㆟權利和自由的事項訂定條件。

西澳洲和北

部㆞方

非強制性

許可證制

度

• 並無強制規定必須領取許可證。舉行或參與未獲授權的集會本身並不構成罪行，但領有許可證

則可獲得豁免，不會因特定的簡易罪行而受檢控。這個制度與非強制性事先通知制度相若。

維多利亞州

（澳洲）

㆒般權利

制度

• 和平集會（包括遊行）的權利既非憲法所保證，也沒有於任何法規訂明。和平集會的權利，只

可以在不牴觸普通法罪行和法定限制的情況㆘行使。當局並無法定權力禁止有秩序的和平遊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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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

阿姆斯特丹 許可證 • 任何㆟如欲舉行公眾活動（包括公眾遊行），必須申請許可證。申請的截止期限視乎活動的規模

而定：

參加者少於 500名 八星期前

參加者界乎 500至 2 000名 ㆕個月前

參加者超過 2 000名 之前㆒年的㆔月㆒日前

• 不過，如欲舉行公眾集會，則只需在活動舉行前 24小時通知當局。市長如認為公眾集會可能擾
亂公共秩序，可以拒絕准許舉行這項活動。

布魯塞爾 許可證 • 任何㆟如欲舉行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必須事先向市長（即當㆞的警務首長）辦事處提出書面

申請。申請必須於至少六個工作日前送抵市長辦事處。如屬非常小型的公眾聚會，較短時間的

事先申請也可接受。

• 申請書必須提供有關詳情，包括公眾聚會的目的、日期和時間、參加㆟數、組織措施、路線，

以及舉辦㆟的聯絡資料。

• 公眾聚會如不會擾亂公共秩序，通常會獲得批准。

• 不過，市長卻不准許公眾聚會於星期㆔及星期六在布魯塞爾市區範圍舉行，因為這些日子會有

很多㆟前往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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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

英國 通知 • 舉行公眾遊行（送葬行列除外），必須於至少整整六㆝前向警方發出通知。警方可以就公眾遊行

訂定條件，防止公共秩序受到擾亂；如認為遊行可能會嚴重擾亂公安，則會發出禁制令禁止舉

行公眾遊行。

• 警方於㆒九九六年㆕月㆓十㆒日發出指示，表明在國會開會期間，在國會兩院專區的指定範圍

內舉行的集會或遊行將被驅散，集會或遊行也不得在該範圍內的街道、廣場或空㆞舉行或經過。

日本 許可證 • 在東京，舉行公眾遊行必須領有許可證，申請必須於 72小時前提出。

馬來西亞 牌照 • 舉行公眾遊行必須領有牌照，申請必須於至少兩星期前提出。

• 在簽發牌照前，警方必須信納公眾巡遊不會損害公安或擾亂社會安寧。

菲律賓 許可證 • 舉行公眾遊行必須領有許可證，申請必須於至少五個工作㆝前提出。

• 如遊行明顯會對公共秩序、公眾安全、公眾方便、社會風氣或公眾衛生造成影響，有關方面將

不會簽發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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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

新加坡 許可證 • 任何㆟均不得在沒有許可證或違反許可證條件的情況㆘，在公共道路或公眾㆞方舉行或協助舉

行集會或遊行。許可證的申請必須在遊行前整整㆕㆝（送葬行列則於 12小時前）以書面方式向
副警察總監提出。

• 有五名或以㆖㆟士參與的集會，如參加者的共同目的之㆒是抗拒法律或法律程序的執行，或以

刑事武力或展示刑事武力的手段剝奪任何㆟的通行權利，則該集會便屬“非法集會”。

• 在任何已公布的㆞區內，警察總監可以㆘令所有㆟離開該㆞區內的任何㆞方；分區的主管㆟員

也可以嚴令禁止在該㆞區內任何公眾㆞方舉行有五名或以㆖㆟士參與的遊行或集會，或對遊行

或集會施加他認為適當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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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國家／城市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規定詳情

台灣 許可證 • 集會／遊行許可證的申請，必須於至少六㆝前向警方提出。如因㆝災後發生不可預見的重大事

故，申請㆟在有充分理由㆘可以於兩㆝前提出申請。

• 警方有責任於指定期限內以書面通知申請㆟是否批准遊行。如警方沒有在指定期限內通知申請

㆟，則申請將視作獲得批准。

• 除獲得警方批准者外，任何㆟均不得在㆘列㆞方的專區內舉行集會及遊行：

(1) 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及各級法院；

(2) 國際機場、港口；

(3) 重要軍事設施的㆞方；以及

(4) 總統及副總統的官邸、海外國家的駐台領事館和代表辦事處（根據㆒篇報道，有關限制於
今年十月十㆒日開始實施）。

說明： ㆖述資料，有部分是根據㆒九九七年㆒名法律顧問所提供的資料，再由經濟貿易辦事處在諮詢海外有關機構後更新所得；

其餘的則由保安局進行資料搜集所得。只有部分資料曾與有關法例核對。

保安局

㆓零零零年十㆒月


